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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

关于珠海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

免于发出要约事宜

之

法律意见书

致：珠海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

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信达”）接受珠海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收购人”或“珠光集团”）的委托，作为其特聘法律顾问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、

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收购管理办法》）等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，就收购人拟以无偿划转方式受让珠海市

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珠海市国资委”）持有的珠海大

横琴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横琴集团”）90.21%的股权，从而间接持有深

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世联行”）30.58%表决权股份（以下简

称“本次收购”或“本次က件的က件的က件件持က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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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法律意见书正文

一、收购人的主体资格

（一）收购人的基本情况

根据珠光集团提供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40400714728888P的《营业执

照》并经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珠光集团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公司名称 珠海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

住所 珠海市吉大石花东路 207号
法定代表人 王宇声

注册资本 15,000万元

经营范围

一般项目：企业总部管理；企业管理；工程管理服务；自有资金投资

的资产管理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；租赁服务（不含许可类

租赁服务）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；品牌管理；

融资咨询服务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）。（除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

成立日期 1999年 6月 15日
经营期限 1999年 6月 15日 至 无固定期限

根据珠光集团提供的公司章程并经核查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，珠光

集团股权结构如下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

1 珠海市国资委 13,500 90.00%
2 广东省财政厅 1,500 10.00%

合计 15,000 100%

（二）收购人不存在《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

根据珠光集团提供的 2024 年度审计报告及书面确认并经核查，截至本法律

意见书出具日，珠光集团不存在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

司的情形：

1. 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，到期未清偿，且处于持续状态；

2. 收购人最近 3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；

3. 收购人最近 3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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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

形。

经核查，信达律师认为，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珠光集团为依法设立并

合法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，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予以终

止的情形，不存在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条规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，具

备进行本次收购的主体资格。

二、本次收购是否属于《收购管理办法》规定的免于发出要约情形

（一）免于发出要约的事实

本次收购前，收购人未持有世联行的股份。

2025 年 9月 1日，珠海市国资委、珠光集团及大横琴集团签署了《珠海大

横琴集团有限公司 90.21%股权无偿划转协议》，各方同意珠海市国资委将其持有

的大横琴集团 90.21%股权无偿划转至珠光集团。

上述无偿划转完成后，珠光集团将间接持有世联行 30.58%表决权股份，根

据《证券法》和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本次无偿划转将导致珠光集团触

发要约收购义务。

（二）免于发出要约的法律依据

根据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经政府或者国

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偿划转、变更、合并，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

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比例超过 30%的，收购人可以免

于发出要约。

2025年 4月 10日，珠海市国资委出具了《关于将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

整体无偿划转至珠海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的通知》（珠国资〔2025〕5�

	•

（

（

各意珠其持有

਴0.21%

各权无偿划转至珠光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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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收购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并已按照《证券法》《收购管理办法》等

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了现阶段有关的信息披露义务；收

购人在本次收购过程中不存在违反《证券法》等相关证券法律及行政法规的证券

违法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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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珠海市珠光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免于

发出要约事宜之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署页）

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（盖章）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 经办律师（签字）：

李 忠 周国鹏

马冬梅

王煜乔

2025 年 9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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